仓山区人民政府关于2024年区本级决算（草案）及2025年上半年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仓山区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区人大常委会作2024年区本级决算（草案）和2025年上半年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全区各级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严格执行区人大审查批准的预算，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兜紧兜牢民生底线，保障重点项目实施，全区财政运行总体平稳，区本级决算情况总体较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有关规定，重点报告以下情况：

一、2024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一）2024年全区收支决算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6914万元,下降6.0%;加上级补助收入102009万元，上年结余收入56809万元，债务转贷收入44214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0270万元，调入资金31729万元，收入合计511945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71323万元（含上级补助和上年项目结转等支出，下同），下降1.0%；加上解上级支出48379万元，债务还本支出31080万元，调出资金360万元，区域间转移性支出600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08万元，支出合计452050万元。

上述收支相抵，年终结余59895万元，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2.政府性基金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政府性基金收入4982万元，加上年结余收入2676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58493万元，债务转贷收入18445万元，调入资金360万元，收入合计109042万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36327万元，加调出资金30464万元，债务还本支出9725万元，支出合计76516万元。

上述收支相抵，年终结余32526万元，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3.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326万元，上级补助收入79万元，上年结余收入2172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1805万元。

上述收支相抵，年终结余1772万元，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4.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6829万元，上年结余收入10700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5343万元。

上述收支相抵，年终结余12186万元，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二）2024年区本级收支决算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区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6552万元,下降5.2%；加上级补助收入102009万元，下级上解收入99480万元，上年结余收入48989万元，债务转贷收入44214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352万元，调入资金31404万元，收入合计466000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13045万元（含上级补助和上年项目结转等支出，下同），下降3.2%；加上解上级支出48379万元，补助下级支出21096万元，债务还本支出31080万元，调出资金360万元，区域间转移性支出600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64万元，支出合计414724万元。

上述收支相抵，年终结余51276万元，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2.政府性基金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4982万元，加上年结余收入1799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58493万元，债务转贷收入18445万元，调入资金360万元，收入合计100272万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33485万元，加补助下级支出3724万元，调出资金30139万元，债务还本支出9725万元，支出合计77073万元。

上述收支相抵，年终结余23199万元，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3.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326万元，上级补助收入79万元，上年结余收入2132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1805万元，补助下级支出37万元。

上述收支相抵，年终结余1695万元，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4.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6829万元，上年结余收入10700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5343万元。

上述收支相抵，年终结余12186万元，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三）2024年财政决算有关情况的说明

1.经批准举借债务情况

2024年，省政府核定我区政府债务限额382868万元，其中：一般债务194596万元、专项债务188272万元。截至2024年底，全区政府债务余额37155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183278万元、专项债务188272万元，债务余额严格控制在核定的限额内。

2.上下级转移支付资金情况

2024年，区本级争取上级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资金102009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537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74179万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27293万元，主要用于民生保障及全区发展亟需的重点领域项目。

2024年，区本级通过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下达各乡镇资金21096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2232万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18864万元，主要用于民生保障支出。

3.区本级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

因年内增支需要和省下达新增地方政府债券，经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查通过，调整了2024年预算收支，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变动：新增一般债券14997万元，相应增加支出14997万元，已支出14497万元，结余500万元；调出360万元至政府性基金预算，相应减少支出360万元。

(2)政府性基金收支变动：新增专项债券16220万元，相应增加支出16220万元，已支出14626万元，结余1594万元；增加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4949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调入360万元，相应增加支出5309万元，已支出5308万元，结余1万元。
4.区本级结转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末区本级结转资金48989万元，2024年已使用35054万元，未使用13935万元；13771万元结转至2025年继续使用；164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区本级预备费使用情况

2024年，区本级年初预算安排预备费3163万元，年度执行中报经区政府同意后，用于周宁、宁夏、八宿对口帮扶等资金支出。

6.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

2024年，区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上年结转3352万元，2024年预算使用3352万元，年底安排164万元，累计结余164万元。

7.重点支出情况

2024年区财政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支出保障力度，区本级民生支出260372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3.17%，持续保持八成以上水平。
8.重点项目绩效情况

2024年，区财政紧紧围绕重点领域，做深做实绩效评价，对卫生健康服务能力提升等3个项目开展财政评价，评价资金5702.66万元，其中：等级“优”的1项，“良”的2项。

9.“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4年，区本级“三公”经费支出212.09万元，比上年减少6.44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2.5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204.38万元、公务接待费5.16万元。

（四）2024年预算执行效果和落实区人大有关决议情况

1.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持续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制造业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半征收等减税降费政策，共减免企业税费超5亿元。二是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落细落实研发费用分段补助、推动工业企业提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兑现各类企业扶持资金0.5亿元。三是加大资源统筹力度。提高组织收入效率和准确性，通过摸排房土两税、推进土增税清算、盘活闲置资产等举措，提升财政收入规模，为经济发展提供财力保障。

2.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是兜实兜牢“三保”底线。通过设立“三保”专户，切实保障基层“三保”支出，保障基层平稳运行。二是民生保障标准稳步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城乡医疗救助财政补助、城居保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每月分别提高至270元、600元、740元。集中养育孤儿和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补贴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2213元和1792元。三是有效促进民生事业发展。支持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新增学位8640个。加快推进仓山区医院建设，完成54家村卫生所标准化提升改造，3家镇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新址搬迁和提升改造。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新建中心长者食堂2家，打造五星级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3个。
3.不断提升财政治理效能。一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按照零基预算改革要求，打破部门预算基数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大力优化支出结构，逐步建立有保有压、能增能减的预算安排机制。二是强化地方债务管理。压实专项债券用款单位还款责任，稳妥有序做好到期债券还本付息工作。强化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约束，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三是严肃财经纪律。开展财经纪律重点问题、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等财会监督工作，加强对预算单位内控制度建设的督导。严格落实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监测督导，重点整治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

二、2025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区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230691万元，下降4.0%，完成预算的57.0%，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7541万元,下降10.3%,完成预算的53.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8346万元（含上级补助和上年结转等支出，下同），比上年同期增加9820万元，增长5.5％。

政府性基金收入32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28758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62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0331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7946万元。

（二）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预计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34700万元，增长5.0%，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2200万元,增长0.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455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5028万元，增长10.1％。

政府性基金收入32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24231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62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0331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7946万元。

（三）上半年财政重点工作情况
1.统筹资源稳收入。今年以来，受部分大企业税收下降、房地产整体形势严峻、一次性非税收入大幅减少等因素影响，组织收入的形势不容乐观，全区上下坚定信心，全力攻坚财政收入组织。一是深入挖掘税源，通过财税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与税务及相关镇街、部门、企业联系，通过推进房地产清算、房土印花税管征、争取免抵调指标等举措提升税收收入规模。二是全力盘活闲置资产，摸清资产底数，通过经营权转让、推进资产处置、清理历年未拨付劳务费等举措提升非税收入规模。
2.节支优支促发展。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强化财政资源统筹，严格财政承受能力评估，合理安排支出，确保财政运行可持续。一是坚持政府“过紧日子”思想，从严从紧控制非重点非刚性支出规模，着力降低政府运行成本。二是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和重大部署，做好重点领域保障，切实兜牢“三保”底线，持续改善民生，上半年全区民生支出15.13亿元，占比80.3%。三是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持续做好预算绩效管理，部署落实项目及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3.加强管理防风险。一是防范财政运行风险。强化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约束，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动态监测债务全流程运行情况，加强债务风险研判，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二是严防法定债务违约风险。全面细化梳理到期法定债务结构，充分考虑债务还本付息所需的资金，积极争取到期债券本金接续发行，确保法定债务按时足额还本付息。三是持续加强财会监督。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重点整治社保、乡村振兴等领域违规问题。依法受理政府采购投诉案件4件，对2起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三、2025年下阶段工作计划

2025年上半年，全区财政工作取得的成效来之不易，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从财政收入看，收入增长面临较大压力，一方面受一次性税收、房地产业相关税收减收等影响，税收收入增长动力不足；另一方面非税收入高基数效应明显，资产资源可盘活空间十分有限。从财政支出看，“三保”支出、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大，财政运行趋紧，保民生、稳就业等领域需重点保障，收支矛盾突出。从财政管理看，存在债券支出进度慢，部分专项资金管理不规范、使用效益不高，暂付款规模居高不下等问题，财政监督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对此，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委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不动摇，把财政资金用好、用在刀刃上，提高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着力兜牢“三保”底线，持续抓好政府债务管理，强化财政库款管理调度，有效防范财政运行流动性风险。下一阶段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紧盯目标，稳住经济基本盘

一是不断提升财政收入质量。加强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监管和分析力度，深入推进挖潜增收工作，继续推进房地产项目清算、房土印花税管征、跨区企业迁移、申请免抵调指标等工作，不断提升税收收入规模。二是多渠道盘活闲置资产。梳理存量资产情况，灵活运用“租、用、售、融”四种方式，科学提升资产盘活利用效率，挖掘非税收入增长潜力。三是全力推进清欠工作。用好上级专项债券资金，清理全区行政事业单位拖欠民营企业账款，解决企业回款难问题，缓解企业资金压力，稳住全区经济基本盘。
（二）加强统筹，打好支出“铁算盘”

一是统筹各类资源。强化“四本预算”统筹衔接，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抢抓政策靠前发力，提前谋划做好项目储备，积极向上争取政策资金支持。二是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始终将“三保”摆在财政工作最优先位置，细化“三保”预算编制，确保不留资金缺口。三是着力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织密社会保障网络，扎实办好教育文体、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保等民生实事，保持一般公共预算民生相关领域支出近八成。
（三）守牢底线，筑牢财政管理根基

一是强化支出责任，提高资金使用质效。树立“大财政”理念，推动构建“大监管”格局，重点对财政政策执行、预算管理、资产管理、采购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加强监督，有效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二是防范新增隐性债务。坚持源头管控，强化项目预算刚性约束，对新上项目建设投资量力而行，对没有明确资金来源和制定融资平衡方案的项目，一律不审批、不开工。三是加大财会监督力度。深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规范财务行为，切实防控廉政风险，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强化财政监督机制，将财政监督贯穿于财政资金管理的全过程，实现财政资金事前、事中、事后监管齐头并进，形成财政监督合力，同时做好上下和横向监督协同贯通。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我们将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认真落实区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落实本次会议审议意见，积极主动作为，扎实做好各项财政工作，为仓山区建设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